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「犯罪預防你和我-思囉梗」標語比賽實施辦法
1、 活動目的：
為強化民眾犯罪預防觀念，建立正確犯罪防治理念，邀請市民以簡潔易懂之宣導標語共同參與，打造安全、安心之臺北城！

2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。
3、 協辦單位：警察廣播電台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4、 活動時間：100年6月1日至100年6月30日。

5、 參加對象：
(1) 社會組：凡對創作有興趣者。
(2) 學生組：現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。
(3) 警察組：現職本局之全體同仁。
6、 創作主題：
舉凡防詐騙、防竊（住宅、汽機車...等）、反毒、家庭暴力防治、性侵害防制、社區鄰里守望相助、提供民眾護鈔服務...等各項犯罪預防相關內容均可。（欲了解更多犯罪預防資訊，請上本局網站/犯罪預防宣導專區，連結網址：http://www.tcpd.gov.tw/cht/index.php?)
八、活動辦法：
(1) 每則標語作品，以5~30字為限，文體、形式不拘，惟應與本犯罪預防宣導標語比賽之創作主題有關。
(2) 詳填報名表，並註明姓名、性別、學校、地址、電話、手機及E-mail等，於100年6月30日前(郵戳為憑)，掛號寄至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預防思囉梗活動小組　收」
9、 活動獎勵：
(1) 社會組及學生組，錄取獎項如次：
1. 最佳標語獎：1名，獨得價值3,000元等值商品提貨券、獎狀乙只。
2. 優等獎：2名，各得價值2,000元等值商品提貨券、獎狀乙只。
3. 佳作：5名，各得商品提貨券500元、獎狀乙只。
4. 潛力獎：50名，各致贈觀念贈品一份（以電腦系統隨機抽出）。
(2) 警察組：擇優予以行政獎勵；另潛力獎50名，各致贈觀念贈品一份。
十、得獎公布:

　　得獎名單於100年7月20日公布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網站，並以掛號方式通知得獎者，除潛力獎外，其餘獎項得獎者，請至本局領獎(時間、地點另將一併通知)，逾期未領者以棄權論。

(1) 十一、注意事項：
(2) 參賽作品必須為本人之創作且未經發表或出版，凡有抄襲仿冒情事者，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之獎項。
(3) 主辦單位擁有參賽作品版權且有權使用於各類宣導品，不另支付稿費及版稅。

(4) 參賽稿件一律不予退件，請自行留底。
(5) 本比賽辦法及表格,請逕至本局網站下載http://www.tcpd.gov.tw/cht/index.php?。
(6) 如有疑問請電洽02-23149120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「犯罪預防思囉梗活動小組」孟先生。
十二、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將提送「犯罪預防思囉梗比賽評審會議」決議之。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「犯罪預防你和我-思囉梗」標語比賽報名表
	組    別
	□社會組

	
	□學生組：□國小 □國高中□大專以上
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級與班級：

	
	□警察組：□警職同仁 □非警職同仁
單位名稱：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職務名稱 

	姓    名
	
	性  別
	□男     □女

	通訊地址
(請填寫半年內方便連繫之地址)
	

	聯絡電話
	(日)
	(夜)
	(手機)

	電子信箱
	

	
	

	思囉梗內容（SLOGAN）
	

	著作財產權同意切結書：
本人確定作品為原創作品(如有抄襲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,自負法律責任)，同意將本人參加「犯罪預防你和我-恩囉梗」摽語比賽之著作財產權，無條件授權予本活動之主辦單位作為犯罪預防之宣導、展示、出版及上網使用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著作人簽名：














由主辦單位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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